

德宏州2023年度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基本情况
转移支付概况
政策背景
根据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以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要求和工作部署安排使用,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重点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以及其他医改相关工作，具体内容和方式由财政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根据国务院有关要求、相关规划以及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障领域年度重点工作安排研究确定。
资金情况
补助资金上级采用因素法分配，通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方式安排，其中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分配主要考虑补助对象数量、补助标准等因素。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补助资金分配时主要考虑基础因素、工作任务量因素、绩效因素等因素。实施期限根据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调整相应进行调整。
2023年上级下达我州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中央补助资金10笔共计4193.76万元，我州对应中央资金下达预算，分批下达各县市、各单位。




	表1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情况表（续）

	单位：万元

	序号
	下达指标文号
	合计
	芒市
	梁河县
	盈江县
	陇川县
	瑞丽市
	州直
单位

	1
	云财社[2022]295号/
德财社[2023]25号
	1055
	200
	400
	200
	200
	
	55

	2
	云财社[2022]297号/
德财社[2023]26号
	1000
	120
	120
	120
	120
	120
	400

	3
	云财社[2022]299号/
德财社[2023]27号
	153
	3.016
	2.736
	27.736
	2.736
	2.736
	114.04

	4
	云财社[2023]109号/
德财社[2023]112号
	240
	
	
	
	
	
	240

	5
	云财社[2023]110号/
德财社[2023]113号
	-15.5
	0.144
	0.144
	7.444
	0.144
	0.144
	-23.52

	6
	云财社[2023]193号/
德财社[2023]197号、
德财社[2024]27号
	291.26
	69.52
	20.07
	24.52
	24.52
	24.52
	128.11

	7
	云财社[2023]220号/
德财社[2023]204号
	200
	
	
	
	200
	
	0

	8
	云财社[2023]3号/
德财社[2023]74号
	800
	
	
	
	
	
	800

	9
	云财社[2023]92号/
德财社[2023]109号
	150
	
	
	
	
	150
	0

	10
	云财社[2023]97号/
德财社[2023]110号
	320
	
	
	
	
	
	320

	
	总计
	4193.76
	392.68
	542.95
	379.7
	547.4
	297.4
	2033.63



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年度总目标
目标1：基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权责清晰、管理科学、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
目标2：进一步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推进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支持项目单位建设两个特色专科、建成1个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
目标3：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6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8〕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4号）等文件精神，加大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力度，完成中央财政经费支持的本地区各项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任务。
目标4：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县，加强县域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每个县支持1家县级公立综合医院和不低于2家基层卫生机构能力建设。结合县医院临床专科建设基础，通过重点专科建设、县域医共体、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助网、设备采购、技术引进等，进一步完善县域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县域内就诊率。县域内50%以上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达到服务能力基本标准。
目标5：支持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加强能力建设。
目标6：支持承担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任务的州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配备必要的监测仪器，满足日常监测需要，进一步提升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能力与职业病技术支撑能力。
目标7：支持承担职业病诊疗康复机构配备必需的职业病诊疗康复设备，满足日常诊疗康复工作需要，进一步提升职业病诊疗康复能力与水平。
目标8：支持承担疫情重点救治任务的综合医院加强医防整合，提升疫情防治能力。
具体目标
根据中央下达的资金绩效目标，我州从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等七个方面设置了73个三级绩效评价指标，并将绩效评价指标细划分解到各县市、各单位。具体详见附表。
综合评价结论
2023年德宏州持续加强对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的政策支持和工作指导，落实绩效管理主体责任，积极保障项目资金，促进项目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德宏州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项目管理、任务目标、项目效益基本达到要求，基层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和加强，基层群众满意度高，总体绩效目标基本实现。绩效自评得分76.29分，根据《德宏州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德财绩〔2020〕12号）自评等级为“中”。

	表2  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资金投入情况
	10
	5.59
	55.9%

	资金管理情况
	40
	30.7
	76.8%

	产出指标
	30
	23
	76.7%

	效益指标
	15
	12.5
	85.3%

	满意度指标
	5
	4.5
	90%

	合计
	100
	76.29
	76.29%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资金情况分析
资金预算
2023年德宏州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预算资金4193.76万元，均为中央补助资金。按项目分，其中公立医院综合改革1240万元、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150万元、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140.88万元、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2662.88万元。
资金执行
2023年德宏州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全年执行2342.13万元，均为中央补助资金，预算执行率55.85%。按项目分，其中公立医院综合改革874.37万元，预算执行率70.51%；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1.41万元，预算执行率0.94%；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110.13万元，预算执行率78.17%；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1356.22万元，预算执行率50.93%。



	表3  项目资金收支情况表【按项目】（续）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目
	预算安排数
（万元）
	预算执行数
（万元）
	执行率
（%）

	1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
	1240
	874.37
	70.51

	2
	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
	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
	150
	1.41
	0.94

	3
	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103.1
	88.27
	85.62

	4
	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
	紧缺人才培训－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2
	1.41
	70.5

	5
	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
	县乡村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
	20.4
	8.45
	41.42

	6
	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
	万名医师支援县医院
	12
	12
	100

	7
	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
	监测预警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3.38
	0
	0

	
	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
	小计
	140.88
	110.13
	78.17

	8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县域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县资金－补助医院部分
	410
	90
	21.95

	9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县域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县资金－补助卫生院部分
	390
	228.26
	58.53

	10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妇幼机构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200
	0
	0

	11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职业病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55
	55
	100

	12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承担疫情重点救治任务医院能力建设
	800
	662.96
	82.87

	13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职业病诊疗康复机构能力提升项目
	320
	320
	100

	14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
	90
	0
	0

	15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传染病监测预警及应急指挥能力提升
	130.88
	0
	0

	16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国家传染病应急队伍能力建设
	55
	0
	0

	17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新冠病毒变异监测基础设备
	12
	0
	0

	18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乡镇卫生院配置升级医疗设备
	200
	0
	0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小计
	2662.88
	1356.22
	50.93

	
	合计
	——
	4193.76
	2342.13
	55.85



	表4  项目资金收支情况表【按县市】

	县市和单位
	预算安排数
（万元）
	预算执行数
（万元）
	执行率
（%）

	芒市
	392.68
	69.8
	17.78

	梁河县
	542.95
	0
	0

	盈江县
	379.7
	211.1
	55.6

	陇川县
	547.4
	242.86
	44.37

	瑞丽市
	297.4
	69.25
	23.29

	县市小计
	2160.13
	593.01
	27.45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0.2
	0.2
	100

	德宏州人民医院
	1490.32
	1333.92
	89.51

	德宏州中医医院
	200
	200
	100

	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83.11
	55
	30.04

	德宏州妇幼保健院
	160
	160
	100

	州直小计
	2033.63
	1749.12
	86.01

	合计
	4193.76
	2342.13
	55.85



资金管理
资金分配始终坚持集体研究，科学决策。州卫生健康委严格执行“三重一大”议事制度，在重大资金安排方面始终坚持集体研究、科学决策，项目资金按程序提交班子会议、党组会议研究，报州政府分管领导批准后安排下达。在资金分配上坚持目标导向，按照“钱随事走”原则，根据工作任务、补助标准、绩效目标等要素安排下达。
资金使用始终坚持专款专用，注重实效。一是规范管理，专款专用。经费管理主要按照《云南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云财社〔2023〕36号）和定额标准执行，年度资金以当年目标要求管理使用。项目实施单位设有项目辅助账，对各项目资金进行独立核算，专款专用；二是加强监管，确保实效。业务科室定期、不定期深入县市、乡镇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指导，对重点专项资金执行进度实行月通报制度，对工作进度缓慢、措施不力的县市和单位及时进行通报，督促整改，追踪问效，确保工作落到实处。三是强化评价，提高效益。认真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机制，定期开展年度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并在门户网站公开相关报告，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有力促进了基层财务管理工作，确保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德宏州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实施，项目管理、任务目标、项目效益基本达到要求，基层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和加强，基层群众满意度高，总体绩效目标基本实现。
1．医疗机构短板项目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2023年德宏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医改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高效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持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协同推进医疗价格、人事薪酬、药品流通、医保支付改革，在补短板强弱项、建机制抓落实上下狠功夫。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机构设备购置和重点科室建设，医疗机构短板项目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瑞丽市中医傣医医院年内完成新建肛肠科、皮肤科门诊和肛肠科住院部，建成一个县级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完成人才培养14人，推广适宜技术15项，达到项目预期目标。
3．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紧缺人才培训（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县乡村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等各项培训工作顺利实施，基层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年完成全科医生培训51人，全科医师转岗培训2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全科医生培训4人，乡村医生培训20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培训5人；万名医师支援县医院，由德宏州人民医院支援芒市人民医院，派出8人驻院帮扶，为芒市人民医院开展新技术共12项；传染病监测预警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正在组织实施中，计划州级遴选业务骨干2名到省疾控中心进行为期6个月的培训，县（市）级遴选监测预警业务人员21人到州疾控中心进行7天培训。
4．完成芒市、梁河、盈江、陇川共4家脱贫县县级公立医院开展能力建设，主要开展重点专科和信息化设备购置。其中，芒市人民医院用于临床营养科建设，梁河县人民医院用于骨科、心内科、康复医学科建设，盈江县人民医院用于医共体信息化建设，陇川县人民医院用于影像科、职业病体检科建设。县医院受支持专科门诊数量、手术数量较上年分别提高9%、11.43%；支持11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提升建设，主要用于专用设备及附属设施改造建设等。全州累计4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及以上，占比达到83.33%。
5．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力建设项目覆盖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5县市疾控中心，项目支持传染病预警机应急指挥能力提升。目前全州已建立11支卫生应急队伍，其中州级应急队伍6支共219人，各县市均建成30人以上的卫生应急队。人员培训、设备及信息系统采购正在实施中；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项目覆盖梁河县妇幼保健院，项目县2023年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90.09%，住院分娩率达100%，妇幼保健院机构孕产妇系统管理能力及患者满意度均较上年提高；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项目覆盖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芒市疾控中心，项目正在实施中。
6．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项目。德宏州疾控中心按照“填平补齐、增强能力”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采购配置CT性能检测设备、牙科机性能检测设备、DSA性能检测设备、乳腺X射线摄影性能检测设备、Χ/γ个人剂量热释光测量系统等5类39台（套）放射性因素检测仪器设备。
7．职业病诊疗康复机构能力提升项目。德宏州人民医院为项目医院，年内共采购相关设备15台（件），其中：康复设备4台（件）、检验设备2台（件）、听力设备4台（件）、眼科设备3台（件）、呼吸诊断设备2台（件）；完成业务骨干培养1人，院内培训70人；组织完成德宏州首例职业病“尘肺”的诊断。项目的实施提升了医院的职业病防治能力，为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建了坚实防线。
8．承担疫情重点救治任务医院能力建设项目。德宏州人民医院为项目医院，医院聚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短板，着力重点疾病规范化诊疗、感染控制、急危重症患者救治、实验室检测及疫情防控等方面的能力提升，构建完善医防结合服务模式，提高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水平的提高，构筑起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有力屏障。全年采购ICU设备27台（件），发热门诊及院感防控设备15台（件），信息化设备1套，储备院感防控防护物资50万元。疫情防治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评价情况，设置的73个指标中，完成57个，未完成16个。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5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实现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

	1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公立医院基本建设、设备购置长期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
	较上年降低
	完成
	2023年2.80%，较2022年3.50%下降0.7个百分点。

	2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占医疗收入比例
	较上年提高
	完成
	2023年32.03%，较2022年30.12%提高1.91个百分点。

	3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公立医院资产负债率
	较上年降低
	完成
	2023年26.49%，较2022年29.32%下降2.83个百分点。

	4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的医院数量（个）
	1
	完成
	瑞丽市中医傣医医院1家

	5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中医专科建设数量
	2
	完成
	瑞丽市中医傣医医院年内完成新建肛肠科、皮肤科门诊和肛肠科住院部

	6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传染病应急参训人员培训完成率
	≥95%
	未完成
	2024年2月下达资金，各项业务工作正在组织实施。正积极筹备培训工作。

	7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监测预警基层专业人员培训人数完成率
	≥90%
	未完成
	2024年2月下达资金，各项业务工作正在组织实施。正积极筹备培训工作。

	8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监测预警专业骨干培训人数完成率
	≥90%
	未完成
	2024年2月下达资金，各项业务工作正在组织实施。正积极筹备培训工作。

	9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全科医生转岗
	2人
	完成
	2人

	10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帮助受援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1项
	完成
	芒市人民医院年内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1项,具体为：甲状腺细针穿刺细胞学临床应用、重症超声之心脏基本切面的获取、重症超声之肺部超声BLUE方案、重症超声之超声测量下腔静脉、重症超声之膈肌功能的评估、超声评估容量及容量状态、超声引导下腹腔包裹性积液的穿刺置管引流、重症超声之-肺水评估、胰岛素低血糖实验、1mg地塞米松抑制实验、烧伤冲洗清创术。

	11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帮助县医院数量
	1家
	完成
	由州人民医院支援芒市人民医院

	12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对口支援时间
	6-12个月
	完成
	6个月

	13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每批派驻受援医院医务人员
	5人
	完成
	8人

	14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选派参训学员人数
	5人
	完成
	5人

	15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完成率
	≧95%
	完成
	州人民医院、盈江县中医医院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率均达100%

	16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支持承担疫情重点救治任务的综合医院数量（个）
	1
	完成
	德宏州人民医院1家

	17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采购全自动污水采样设备
	3
	未完成
	2024年2月下达资金，正在组织实施政府采购工作。

	18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项目覆盖机构数量
	1
	完成
	梁河县妇幼保健院1家

	19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卫生监督执法装备购置完成率
	≥90%
	未完成
	2024年2月下达资金，正在组织实施政府采购工作。

	20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达到服务能力基本标准的比例
	≥50%
	完成
	全州累计4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及以上，占比达到83.33%。

	21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受支持的脱贫县县医院数量
	4
	完成
	芒市人民医院、梁河县人民医院、盈江县人民医院、陇川县人民医院共4家脱贫县县级公立医院开展能力建设

	22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县医院受支持专科门诊数量
	较上年提高5%
	完成
	2023年受支持专科门诊量747437人次，较2022年685713人次，增加61724人次，提高9%。

	23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县医院受支持专科手术数量
	较上年提高5%
	完成
	2023年受支持专科手术量14502台次，较2022年16159台次，增加1657台次，提高11.43%。

	24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受支持的乡镇卫生院数量
	1
	完成
	陇川县城子镇中心卫生院1家

	25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受支持的乡镇卫生院新增设备数量
	≥2台（套）
	未完成
	目前项目正在实施阶段，预计2024年7月完成项目验收。

	26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承担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任务的州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州市级职业病防治院（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能力提升数量
	1
	完成
	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家

	27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职业病诊疗康复能力提升医院数量（个）
	1
	完成
	德宏州人民医院1家

	28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公立医院平均住院日
	较上年降低或≦9.5天
	完成
	2023年7.95天，较2022年8.49天降低0.54天。

	29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三级公立医院出院患者手术占比
	较上年提高
	未完成
	2023年29.07%，较2022年30.04%降低0.97%。

	30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三级公立医院出院患者四级手术比例
	较上年提高
	未完成
	2023年14.02%，较2022年22.21%下降8.19%。

	31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人才培养合格率
	≧95%
	完成
	瑞丽市中医傣医医院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肛肠科选派4名医生、2名护士到州中医医院进修学习，皮肤科选派2名医师赴省级医院进修，组织6名医师参加省级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师资培训。人才培养合格率达100%

	32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结业考核通过率
	≧85%
	未完成
	考核通过率78.5%，整改措施：进一步加强培训基地管理，严格教学活动，强化师资力量。

	33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承担疫情重点救治任务每项目医院发热门诊设备配备
	≧1台
	完成
	15台

	34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承担疫情重点救治任务每项目医院防控防护设备配备和物资储备
	较去年提升
	完成
	储备物资1批次，价值50万元。

	35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承担疫情重点救治任务每项目医院信息化设备配备
	≧1台
	完成
	1套

	36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承担疫情重点救治任务每项目医院重症监护病区（ICU）设备配置
	≧1台
	完成
	27台

	37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传染病监测预警及应急指挥提升项目技术升级和业务保障能力提升
	逐步提升
	未完成
	2024年2月下达资金，正在组织实施政府采购工作。

	38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辖区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85%
	完成
	2023年梁河县活产数989人，系统管理891人，系统管理率90.09%

	39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新建市、县级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数量
	全覆盖
	完成
	全覆盖。德宏州已建立11支卫生应急队伍，其中州级应急队伍6支共219人，各县市均建成30人以上的卫生应急队。

	40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受支持的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水平
	达到国家推荐标准
	完成
	达到国家推荐标准

	41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辖区内县市级疾控机构参加盲样考核结果符合率
	≥95%
	未完成
	2024年2月下达资金，各项业务工作正在组织实施。

	42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州市级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能力
	有所提升
	完成
	共配备5类29件设备，监测能力有所提升。

	43
	产出指标
	质量
指标
	职业病诊疗康复机构能力提升项目采购设备合格率
	100%
	完成
	100%

	44
	产出指标
	时效
指标
	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项目及时完成率
	100%
	完成
	100%

	45
	产出指标
	时效
指标
	职业病诊疗康复机构能力提升项目及时完成率
	100%
	完成
	100%

	46
	产出指标
	成本
指标
	公立医院百元医疗收入的医疗支出（不含药品收入）
	较上年降低
	完成
	2023年109.28元，较2022年114.63元降低5.35元。

	4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公立医院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增长比例
	较上年降低
	完成
	2023年出院者次均费用较上年降低6.14%

	4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公立医院每门急诊人次平均收费水平增长比例
	较上年降低
	未完成
	2023年门诊次均费用较上年增长178.94%。

	49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数占医疗卫生机构诊疗总人次数的比例
	较上年提高
	完成
	2023年52.33%，较2022年43.01%提高9.32个百分点。

	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级公立医院门诊人次数与出院人次数比
	较上年降低
	完成
	2023年比值为13.19，2022年为29.51，下降16.32。

	5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升级传染病疫情报告网络安全防护条件
	完成升级
	未完成
	2024年2月下达资金，正在开展政府采购工作。

	5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辖区住院分娩率
	≥99%
	完成
	梁河县2023年活产数989人，住院分娩活产数989人，住院分娩率100%

	5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县医院开展疾病诊疗能力建设新技术新项目平均数量
	≥1项
	完成
	4家脱贫县公立医院年内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共46项，其中：芒市人民医院11项、梁河县人民医院6项、盈江县人民医院28项、陇川县人民医院1项。

	5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县医院远程医疗系统配置率
	较上一年提高
	完成
	100%

	5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县域就诊率较上一年得到提升的项目县占比
	≥60%
	完成
	100%

	5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支持的乡镇卫生院开展新技术或新项目的数量
	≥1项
	完成
	陇川县城子镇中心卫生院年内开展新项目4项，具体为：穴位埋线技术、穴位贴敷技术、根管测量技术长度技术、口腔X一次性成像技术。

	57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管理费用占公立医院业务支出的比例
	较上年降低
	完成
	2023年9.68%，较2022年10.27%降低0.59个百分点。

	5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三级公立医院万元收入能耗支出
	较上年降低
	完成
	2023年32元，较2022年45元减少13元。

	59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实现收支平衡的公立医院数占公立医院总数的比例
	较上年提高
	完成
	2023年实现收支平衡的公立医院从上年的6家，增加到8家，占公立医院总数比例提高到89%，较2022年60%提高29个百分点。

	6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成果持续发展能力
	显著提升
	完成
	通过项目推进，瑞丽市中医傣医医院建成肛肠科、皮肤科两个门诊和肛肠科住院部，医院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61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升智慧化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能力水平
	有效提升
	未完成
	2024年2月下达资金，正在开展政府采购工作。

	62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卫生监督工作效率
	有效提升
	未完成
	2024年2月下达资金，正在开展政府采购工作。

	63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受支持的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
	较上年提高
	完成
	2023年114587人次，2022年54042人次（已扣减愿检尽检人员核酸检测人次88766人次），诊疗人次较上年提高112%。

	6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受益度指标
	公立医院门诊患者满意度
	≧85.00分
	完成
	88.7（2022年度）

	6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受益度指标
	公立医院职工满意度
	≧78.71分
	完成
	88.23（2022年度）

	6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受益度指标
	公立医院住院患者满意度
	≧88.54分
	完成
	88.77（2022年度）

	6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受益度指标
	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项目培训对象满意度
	≧90%
	完成
	100%

	6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受益度指标
	监测预警培训学员满意度
	≥90%
	未完成
	2024年2月下达资金，各项业务工作正在组织实施。正积极筹备培训工作。

	69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受益度指标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参培学员满意度
	≧85%
	完成
	95%

	7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受益度指标
	承担疫情重点救治任务医院能力建设项目医院患者满意度
	较去年提升
	完成
	2023年94.48%，较2022年93.56%，提高0.92个百分点。

	7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受益度指标
	县域医疗机构能力提升项目县医疗机构患者满意度
	较上一年提高
	完成
	2023年94.12%，较2022年90.74%，提高3.38个百分点。

	72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受益度指标
	县域医疗机构能力提升项目县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满意度
	较上一年提高
	完成
	2023年91.62%，较2022年82.32%，提高9.3%。

	7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受益度指标
	职业病诊疗康复机构能力提升项目医疗机构患者满意度
	较上年提高
	完成
	2023年95.61%，较2022年95.38%，提高0.23个百分点。



未完成指标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1．公立医院综合改革3项指标未完成。主要为三级公立医院出院患者手术占比较上年下降0.97个百分点，三级公立医院出院患者四级手术比例较上年下降8.19个百分点，公立医院每门急诊人次平均收费水平增长比例较上年提高178.94%。这3项指标未完成的主要原因：一是因冬春季儿科、内科肺炎流感等常见病门诊患者增多，导致出院患者手术占比下降；二是日间二级手术比例增加，导致出院患者四级手术比例下降；三是每门急诊人次平均收费水平因2022年度该指标包含新冠肺炎“愿检尽检”核酸检测人次，拉低了平均收费水平，2023年度疫情转段防控措施相应调整，新冠肺炎核酸检测人次大幅减少，总体门急诊人次大幅下降，致人均费用大幅提高。改进措施：加大日间手术推进力度，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努力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积极开展新技术新项目，不断提升公立医院医疗服务能力。
2．监测预警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项目未实施。因州财政局2024年2月才下达资金，项目工作未能按计划在2023年实施，导致监测预警基层专业人员培训人数完成率、监测预警专业骨干培训人数完成率、传染病应急参训人员培训完成率、监测预警培训学员满意度等4个指标未完成。改进措施：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在积极筹备培训工作；
3．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结业考核通过率低于目标要求。2023年我州培训基地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结业考核通过率为78.5%，较目标要求低6.5个百分点。改进措施：进一步加强培训基地管理，严格教学活动，强化师资力量。
4．州级传染病监测预警及应急指挥能力提升项目未实施。因州财政局2024年2月才下达资金，项目工作未能按计划在2023年实施，导致采购全自动污水采样设备、传染病监测预警及应急指挥提升项目技术升级和业务保障能力提升、升级传染病疫情报告网络安全防护条件、提升智慧化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能力水平共4项指标未完成。改进措施：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在组织实施政府采购工作。
5．州级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项目未实施。因州财政局2024年2月才下达资金，项目工作未能按计划在2023年实施，导致卫生监督执法装备购置完成率、卫生监督工作效率共2个指标未完成。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在组织实施政府采购工作。
[bookmark: _GoBack]6．陇川县乡镇卫生院配置升级医疗设备项目设备采购未完成。因陇川县财政局2024年才下达项目资金，项目设备未能在2023年实施采购，导致受支持的乡镇卫生院新增设备数量未完成。改进措施：已向财政部门申请资金，正在组织采购，预计2024年7月完成。
7．州级新冠病毒变异监测基础设备项目未实施。因州财政局2024年2月才下达资金，项目工作未能按计划在2023年实施，导致辖区内县市级疾控机构参加盲样考核结果符合率1个指标未完成。改进措施：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在积极组织推进各项工作。
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中央资金下达不及时
因项目资金涉及科室多，分配意见收集时间长。同时，需按程序提交单位党组会议研究，州政府分管副州长批准，导致分配方案定稿时间耗时长，2023年10笔中央资金预算下达平均用时58天，仅有1笔资金在30天内下达县市，最长的下达时间为107天。下一步，我州将认真做好项目预算分配的各项前期准备，优化资金分配流程，缩短内部耗用时长，争取按照规定时限下达预算。
预算执行率低
近年来，县市财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国库资金调度缺口较大，为保障政府债券还本付息、人员工资等刚性支出需求，不得不采取滞拨缓拨部分民生资金的方式来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卫生专项资金保障不到位。至评价日项目预算执行率仅为55.85%。下一步，我们将多渠道、多层面督促县市拨付资金，建立中央和省专项资金拨付支出监测跟踪机制督促基层工作落实。加强业务指导，做好单据归集、签字审批等前置工作，力争资金“到一笔，报一笔”，高效率形成实际支出进度。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州将把绩效自评结果与项目监管、资金分配有效结合，同时在门户网站将绩效自评结果进行公开，接受社会广泛监督。
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收到省级通知后，我州迅速安排布置，及时印发了《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2023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NO.35），对自评范围、内容、方法、时限、要求进行了明确。同时，于3月4日组织委机关各科室开展“2023年度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暨2024年预算绩效管理培训”，进一步提高自评工作质量。
本次自评，我州根据项目情况，将任务分解到相关科室，明确任务、明确人员、明确要求。科室在完成全州报告撰写的同时，还负责对口指标审核，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评价结果真实。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央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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